
 1 

券代 ：600162        券 ：        公 ：临 2021-080 

 

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孙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

 

 

 

内 ： 

● 保人 ： 产 公 （以下 “ ”），

份 公 （以下 “ ”、“ 公 ” “上 公 ”）

其51% ，为上 公 公 ； 保人 公

（以下 “ 公 ”）， 其90% ， ，

公 为上 公 公 。 

● 保 及 为其 供 保余 ： 保 为人

8,991.6万元； 保 ，上 公 及上 公 公 为其 供 保 余 共

人 23,301.06万元。 

● 保 公 保余 ：人 373,530.6万元 

    ● 保不 反 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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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借 ： 于 产 。 

(5) ： 双 。 

 

2、《 》 

(1) 双 ： 公 （ 人）、 （ 人） 

(2) 保 ：8,991.6万元人 （ 写：人 仟 佰

万 仟元 ） 

(3) 保 ：主 下全 债务，包 但不 于全 、利 （包

利 ）、 、 偿 、判决书 书 书

加倍 付 债务利 、债务人 乙 付 其他 （包 但不 于乙

付 关 、 、 、信 下 人 关

）、乙 债 与 保 利 （包 但不 于 、仲 、

产保全 、 、 、 估 、 卖 、公 、 、公 、

）。 

(4) ： 公 业。 

(5) ： 双 。 

 

、 事会  

上 公 公 为 公 供 保， 利于 其 ，

其 产 ， 公 及全体 东 利 。 公 况

，具 偿 债务 力，公 公 为其 供 保， 关 务 于公

内。 

 

五、 保 及 保  

上 公 公 公 为 公 公 供

保 为8,991.6万元， 公 ，上 公 及上 公 公

保余 为人 373,530.6万元，其中为 公 全 公

保余 为人 366,345.12万元，占公 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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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。 

 

 

 

份 公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二一 十一 九  


